
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    據:教務處年度工作計畫 

二、 目    標: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與探究的歷程，提升教師專業表現與水準，探討教學策略及教 

         學技巧，促進教師教學精進與專業知能 

三、 實施原則:  

(一)學期前-依據新北市立中小學教師假期進修及課程準備實施要點辦理研習，於每

學期結束一個月前訂定校內或校際之寒暑假課程準備計畫，並公告於各校網

頁，時數以寒假不得低於七小時為原則，暑假不得低於二十一小時為原則。 

(二)學期中-依據各領域社群運作與進修實施計畫辦理研習 

四、 辦理方式 

(一) 成立教師專業發展推動小組-由行政處室、各領域代表、及導師擔任之 

(二) 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推動相關會議及課程規劃－於課發會及各領域社群會議中討論草擬 

(三)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研習-由行政處室及各領域召集人提出研習主題及內容講師後申

請，教務處彙整後協助辦理 

(四) 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成效評估及檢討-由辦理領域或相關處室於研習後彙整教師心得

或問卷填寫，再交由教務處彙整，評估是否延續辦理。 

五、 實施時間:每學期備課日及各領域社群運作時間 

（一）備課日－寒假 1~2月；暑假 7~8月 

（二）三級社群－依教師申請局端審核通過後辦理 

（三）各領域社群教師專業發展進修時間如下： 

 學習領域／議題教育 領域教師共同不排課時段 領域研究會時間 

國語文 星期二下午半天 星期二5-6節 

英語 星期一下午半天 星期一5-6節 

數學 星期五下午半天 星期四5-6節 

社會 星期三下午半天 星期三5-6節 

自然 星期二下午半天 星期二5-6節 

藝術與人文 星期三下午半天 星期三5-6節 

健康與體育 星期三上午半天 星期三1-2節 

綜合活動 星期四上午半天 星期四3-4節 

科技 星期二下午半天 星期二5-6節 

特教 星期三下午半天 星期三5-6節 

 

六、 實施經費：三級社群由教育局經費補助，其餘由教務處本預算下經費下支出 

七、 預期效應：提升教師專業知能，促進領域專業對話與跨領域交流，研習辦理配合時事議題及 

    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，並帶領未來加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或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 

     發展支持系統。 

八、 本計畫陳校長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
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B020060001027700-1001109

